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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战略全局，着眼于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创造性提出了为什么要建设法治政府、建设什么样的法治政府、怎样建设法治政府等一系列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政府理论，对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

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核心命题包括: 坚持党的领导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根本保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本质要求，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路径，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环节，严格执法是

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

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指出 “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

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

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主体，党的领导对于法治政府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因为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争议解决等都并非行政系统内部的单一事务，而是

涉及公共权力运行的方方面面，单靠政府推动无法解决法治政府建设的深层次问题。党的十八

大之后，中央成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强化党中央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方面的领

导; 中办和国办印发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地方党委对法

治政府建设的领导明显加强; 中央开展的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评估活动，有力推动了党中央

关于法治政府建设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蹄疾步稳，

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建设、“放管服”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等深层次复杂问题

都取得了重大成果，依法行政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明显加快。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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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

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

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政府建设

紧紧围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转变政府职能，推动 “放管服”改革和

减证便民，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严格公正文明规范执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

法决定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一，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关切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聚焦点和发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人民群众对执法乱作为、不作为以及司法不公的

意见比较集中，这要成为我们厉行法治的聚焦点和发力点。”人民群众与行政机关的日常联系最

为紧密、问题矛盾最为集中、利益纠纷最为频繁，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反映的意见、表达的

诉求凸显出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也构成了未来法治政府建设的聚焦点和发力点。

第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质

和精髓在于规范行政权力，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行政立法和行政决策要反映人民意志、体现

人民利益，行政执法要尊重和保障人民权益，作为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

行政调解等制度的主要功能和目的也是保障人民权益。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 《行政诉

讼法》、启动 《行政复议法》修改，国务院修订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 《规章制定程序

条例》、出台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推行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等工作充分体现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政府建设理念。

第三，人民群众的评价是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基本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指出: “把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

的评价标准。”法治政府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人民群众的评价是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基本

标准，法治政府是否建成最终也由人民群众说了算，法治政府建设要着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工作布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

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各有侧重、相

辅相成，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体，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

国家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辩证关系

并清晰描绘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路径，体现了我们党对法治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新发展。

“共同推进、一体建设”符合法治建设的规律。任何社会事务都是相互关联的，不可能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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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看待。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要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党能不能

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我们党先后提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

要求，都是从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为了解决当时的问题所提出的。从法治建设发展规律上看，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都是紧密联系、相互支撑的，不同历史阶段可以有所侧重，但

最终还是要 “共同推进”;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可以有各自的建设重点，但最终

是要 “一体建设”，只有这样，才符合法治建设的规律。

“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必须在 “共同”上下功夫，在 “一体”上做文章。依法治国是就

国家和社会治理而言的，依法执政是就党的建设和执政方式而言的，依法行政是政府自身建设

的要求，看似不同的着力点，实质上都是服务于 “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在 “共同”上

下功夫，就要求在法治中国目标引导下，按照 “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要求，做到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协调发展。很难想象 “各拉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能够建成法

治中国。在 “一体”上做文章，就是要在理念上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当作一个整

体来认识，不能割裂三者之间的关系。

“共同推进、一体建设”要突出法治政府建设这个重点。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

程，要率先突破，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政府公信力。一方面，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没有法治

政府，就无法落实依法治国各项要求，也不可能建成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更谈不上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是执法主体，与社会民众联系最为密切、接触最为频繁，执法规

范化是衡量法治建设状况最重要的指标。另一方面，法治政府建设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

具有示范带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 “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对法治

国家、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精准

把握了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长期困境，也清晰描绘了未来法治政府建设的系统路径，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四、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

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必须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

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包

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不可偏废: 一是 “依法履行政府职能”，这意味着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需要有

法律授权，法无授权不可为，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方式等履行政府职责; 二是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这意味着行政机关必须忠实、全面地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职责，法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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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必须为，防止行政不作为、政府职能缺位、克服懒政和怠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依

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是法治政府建设关键环节的理念，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着力转变政

府职能，推行权责清单制度，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出台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这些重要举措都有力保证了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实现。

五、严格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环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其关于法

治政府的论述强调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

习时提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严格执法。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如果有了法律而

不实施，或者实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方面建构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基本框架，严格执法对应于行政机关和行政权力的要求。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最主

要的职能，也是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职能。因此，严格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主

要内容。做不到严格执法，就不可能建成法治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相比行政立法、行政决

策、行政司法等法治政府建设的其他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严格执法的论述最多、最全面、

最深刻，系统阐述了严格执法的重要意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落实

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以及推行人性化执法、柔性执法、阳光执法等重

要内容，对于推动综合行政执法、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全面推行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

和行政执法责任制等制度、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供了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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